輸入檢疫案件補正期限展延申請書
    本公司於    年    月    日向貴分署申報自         (國家或地區)輸入          產品一批，計      件、      公斤。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經貴分署於    年    月    日以補正/改善通知單通知本案補正期間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。現本公司向貴分署申請展延本案之補正期限(以下選項則一勾選)：
□一般展延(14個日曆天)，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。
□專案展延(最長不超過45個日曆天，且須檢附相關之證明文件)，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。
倘逾期無法補正前述文件，本公司同意貴分署逕依相關檢疫規定評定檢疫結果。
    此致
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臺中分署 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公司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(於下方加蓋公司及負責人章戳)


公司章
負責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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